
证券代码：600249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 2026-013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土地收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拟收购柳州两面针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柳州市东环路 151号一宗面积为 33,881.82

平方米(约 50.82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收购补偿金额为 3,210.48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公司股

东会审议。

一、本次收储情况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储备中心”）拟收购公司位于

柳州市东环路 151 号的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收储面积为

33,881.82平方米(约 50.82 亩），经评估并双方协商确定，土地收储补偿

金额为 3,210.48万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土地收储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公司位于柳州市东环路 151号南面 33,881.82平方米地

块及地上附属物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3,210.48万元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1,304.56万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

相比的溢价情况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溢价 1,905.92万元

支付安排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

第一期：乙方（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30 日前将办理

完毕的地块解押及土地变更登记手续的证明材料及土

地交付甲方（储备中心），经甲方实地验收合格，甲、

乙双方签订《土地交接书》后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

向乙方支付收购补偿款 1,605.24万元；

第二期：乙方于 2026年 10月 30日前取得该地块无土

壤污染证明文件并将原件交予甲方后二十个工作日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余款 1,605.24万元。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

条款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2026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8 票同

意、1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土地收

储事项的议案》，同意储备中心收储公司位于柳州市东环路 151号部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金额合计 3,210.48万元。

独立董事刘婷婷女士对该收储事项投反对票，主要理由为：独董到



任及了解该事项情况和评估的时间不足，相关议案材料不足以论证土地收

储具备必要性和紧迫性，且收储条件不佳。该地块为公司总部大楼门前绿

地，毗邻厂区，地段优越，收储地块切割不合理，对总部形象、功能使用

造成影响，影响剩余土地和地上建筑物的价值。本着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整体利益的原则，经审慎判断，对本议案投反对票。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

（万元）

1 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

公司位于柳州市东环路 151号南

面 33,881.82 平方米地块及地上

附属物

3,210.48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12450200742067781T
□ 不适用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高新一路北一巷 7号
法定代表人 曾东林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主营业务

承担柳州市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负责土地储备工作的具

体实施，进行储备土地前期必要的开发工作，在储备土地

未供应前，负责对储备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进行管护或临时

利用；负责安置房建设工程的代建管理；负责督促安置房

建设和交付工作，负责对全市安置房源进行统筹调配及管

理；负责管理市本级土地交易市场，承办市本级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公开交易工作；承办全市探矿权和



采矿权交易的具体事务。

举办单位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收储土地位于柳州市东环路 151 号公司科研营销办公大楼南

侧（前方）东西向道路及以南区域。该宗地对应土地证号为柳国用（2005）

第 117099 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科研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证载土

地面积为 54,195.6 平方米（约 81.29亩），本次收储为该地块分割的南面

部分，面积为 33,881.82 平方米（合约 50.82 亩），剩余面积为公司科研

营销办公大楼区域。标的土地为公司科研营销办公大楼区域内闲置空地，

现状主要为绿化用地，本次收储土地使用权补偿金额 2,915.04万元，地上

建（构）筑物、绿化苗木及管网工程等补偿金额 295.44 万元，收购补偿

总价款为 3,210.48万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标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该标的土地因公司向

银行借款已办理抵押贷款，目前处于抵押状态。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资产一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公司位于柳州市东环路 151号南面 33,881.82平
方米地块及地上附属物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原值 3,303.34 3,303.34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1,958.54 1,998.78
账面净值 1,344.80 1,304.56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 □否 ☑是 □否

说明：公司位于柳州市东环路 151 号，土地证号为柳国用（2005）第 117099 号地块整体入

账，上表标的资产账面价值按收储土地面积 33,881.82平方米占整块土地面积 54,195.6平方米的比

例计算。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公司委托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收储土地及相关资

产进行评估，该机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6]第

01-0190号）土地评估价值为 2,802.03万元，地上建（构）筑物、绿化苗

木及管网工程等评估价值为 244.34 万元，评估总价值为 3,046.37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双方商定交易价格合计为

3,210.48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公司位于柳州市东环路151号南面33,881.82平方米地块

及地上附属物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3,210.48
□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6年 2月 2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总价值为 3,046.37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133.52%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根据土地、资产评估的有关法规，依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的估价结果，经各方协商确定。

五、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当事人

甲方：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

乙方：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收购储备土地的概况

甲方收购乙方使用的位于柳州市东环路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对应土地

证号为柳国用（2005）第 117099号，原证载面积 54,195.6 平方米，实际

收购土地面积 33,881.82平方米（合约 50.82亩）。

2.收购补偿总价款及支付方式

①本次标的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绿化苗木及管网工程等收购补

偿总价款为 3,210.48 万元。其中：50.82亩土地收购补偿款为 2,915.04 万

元；地上建（构）筑物、绿化苗木及管网工程等收购补偿款为 295.44 万

元。

②甲方分两期支付收购补偿款

第一期：乙方于 2026年 5月 30日前将办理完毕的地块解押及土地变

更登记手续的证明材料及土地交付甲方，经甲方实地验收合格，甲、乙双



方签订《土地交接书》后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收购补偿款

1,605.24万元；

第二期：乙方于 2026 年 10月 30日前取得该地块无土壤污染证明文

件并将原件交予甲方后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余款 1,605.24万

元。

3.违约责任

乙方未能按时完成合同约定义务交付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当向甲

方支付收购补偿总价款 1‰的违约金。甲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乙方款

项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当按收购补偿总价款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未能完成本合同约定义务，延期时间达 60日的，乙方除继续履

行合同外，每逾期一日，除应向甲方支付收购补偿总价款 1‰的违约金外，

还应按收购补偿总价款的 20%赔偿给甲方，并承担法律责任。甲方如超过

约定时间内未支付款项的，甲方应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每逾期

一日，除按收购补偿总价款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外，还应按收购补偿

总价款的 20%赔偿给乙方。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收储土地为公司办公区域绿化部分，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构成重大影响。本次事项涉及对公司原有地块进行分割、部分收储，

剩余部分仍为公司办公区域，公司需对剩余区域投入改造门卫、道路、围

墙、管网等费用。

本次土地收储完成，并收到相关款项后，预计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

益。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

处理方式及对财务数据的影响金额，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

准。



七、风险提示

双方尚未签订协议，后续协议的签订、协议的履行、补偿款的支付等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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